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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競買人清單



關於本章之執行，除本法另有規

定外，準用強制執行法之規定。



動產之強制執行，以查封、拍賣或變賣之
方法行之。

查封：
剝奪義務人對其特定財產之處分權，改歸
國家取得處分權之執行行為。

變賣：
為換價方式之一，由執行人員以相當之價
格，不透過公開競價之方式，逕自將標的
物賣出。



查封之撤銷

1.查封後，債務人得於拍定前提出現款，

聲請撤銷查封。

2.拍定後，在拍賣物所有權移轉前，債

權人撤回強制執行之聲請者，應得拍

定人之同意。



 拍賣前之準備：
1.確認動產所在位置，實施占有、查封。
2.發函主管機關登記查封事由。
3.鑑價（貴重物品）。
4.詢價。

拍賣程序：
1.公告拍賣（底價？）
2.再行拍賣（如定有底價，不得低於底價二分之一）。
3.拍定（債權人同意、對拍定人不負物之瑕疵擔保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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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執行法第62條規定:

查封物為貴重物品而其價格不易確定者，
執行法院應命鑑定人鑑定之。

強制執行法第70條第2項規定:

執行法院定底價時，應詢問債權人及債務
人之意見，但無法通知或屆期不到場者，
不在此限。



拍賣物買受人就物之瑕疵無擔保
請求權。

(僅有權利瑕疵擔保請求權)



拍賣動產，應由執行法院先期公告。

前項公告，應載明左列事項：

一.拍賣物之種類、數量、品質及其他應記明之事項。

二.拍賣之原因、日時及場所。

三.閱覽拍賣物及查封筆錄之處所及日時。

四.定有拍賣價金之交付期限者，其期限。

五.定有應買之資格或條件者，其資格或條件。

六.定有保證金者，其金額。



1. 執行法院因債權人或債務人之聲請，或認
為必要時，應依職權於拍賣前預定拍賣物
之底價，並得酌定保證金額，命應買人於
應買前繳納之。未照納者，其應買無效。

2. 執行法院定底價時，應詢問債權人及債務
人之意見，但無法通知或屆期不到場者，
不在此限。

3. 拍定，應就應買人所出之最高價，高呼三
次後為之。

(強制執行法第70條第1、2、3、4項)



4. 應買人所出之最高價，如低於底價，或雖
未定底價而債權人或債務人對於應買人所
出之最高價，認為不足而為反對之表示時，
執行拍賣人應不為拍定，由執行法院定期
再行拍賣。但債權人願依所定底價承受者，
執行法院應交債權人承受。

(強制執行法第70條第1、2、3、4項)



強制執行法第71條
拍賣物無人應買時，執行法院應作價交債
權人承受，債權人不願承受或依法不能承
受者，應由執行法院撤銷查封，將拍賣物
返還債務人。但拍賣物顯有賣得相當價金
之可能者，準用前條第五項之規定。



強制執行法第70條第5項

拍賣物依前項規定，再行拍賣時，應拍歸
出價最高之應買人。但其最高價不足底價
百分之五十；或雖未定底價，而其最高價
顯不相當者，執行法院應作價交債權人承
受；債權人不承受時，執行法院應撤銷查
封，將拍賣物返還債務人。



強制執行法第68條之2規定

1.拍定人未繳足價金者，執行法院應再拍
賣。再拍賣時原拍定人不得應買。如再
拍賣之價金低於原拍賣價金及因再拍賣
所生之費用者，原拍定人應負擔其差額。



2.前項差額，執行法院應依職權以裁定確
定之。

3.原拍定人繳納之保證金不足抵償差額時，
得依前項裁定對原拍定人強制執行。



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
第38點第4款

依本法第七十條第五項及第七十一條規定
將拍賣物作價交債權人承受時，其作價不
得低於拍賣物底價百分之五十，未定底價
者，應以估定價額為準，或參酌債權人及
債務人意見，公平衡量而為核定。



如債權人不願照價承受時，應撤銷查封，

將拍賣物返還債務人。如債務人逃匿或行

蹤不明或拒收，致撤銷查封，無從返還拍

賣物者，得參照本法第一百條第二項規定

辦理。但如有本法第七十一條但書之情形

者，得再行拍賣。



 動產之變賣(強制執行法第60條)

查封物應公開拍賣之。但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執行法院得不經

拍賣程序，將查封物變賣之：

一、債權人及債務人聲請或對於查封物之價格為協議者。

二、有易於腐壞之性質者。

三、有減少價值之虞者。

四、為金銀物品或有市價之物品者。

五、保管困難或需費過鉅者。

第71條之規定，於前項變賣準用之。



拍賣物無人應買時，執行法院應作價交債

權人承受，債權人不願承受或依法不能承

受者，應由執行法院撤銷查封，將拍賣物

返還債務人。但拍賣物顯有賣得相當價金

之可能者，準用前條第五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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